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學校規劃部定必修課

程，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 各科目開設之授課

年段或學期，應注

意學生之學習邏輯

及順序。 

(二) 教師得就課程教

材、教學進度、教

學方法或評量方

式，實施差異化教

學，以因應學生學

習之需求。 

(三) 學校規劃部定必修

國語文、英語文及

數學三科目，得視

學生學習需求及其

他相關因素，依下

列規定實施適性分

組教學： 

1. 以數個班級為一個

班群，並考量學生

個人意願及該學科

之學習需求，進行

適性分組。 

2. 適性分組後有增加

授課班級數之必要

者，其增加之班級

數，以該班群原班

級數之零點五倍為

限。  

3. 適性分組，每班不

超過原核定之班級

人數，並不低於十

二人。但學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其

適性分組每班人

數，依下列規定辦

二、學校規劃部定必修課

程，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 各科目開設之授

課年段或學期，

應注意學生之學

習邏輯及順序。  

(二) 教師得就課程教

材、教學進度、

教學方法或評量

方式，實施差異

化教學，以因應

學 生 學 習 之 需

求。 

(三) 學校規劃部定必

修國語文、英語

文 及 數 學 三 科

目，得視學生學

習需求及其他相

關因素，依下列

規定實施適性分

組教學： 

1. 以數個班級為一

個班群，並考量

學生個人意願及

該學科之學習需

求，進行適性分

組。 

2. 適性分組後有增

加授課班級數之

必要者，其增加

之班級數，以該

班群原班級數之

零點五倍為限。  

3. 適性分組，每班

人數以不超過原

核定之班級人數

為原則，並不得

一、 第一款及第二款未修

正。 

二、 第三款，其說明如

下： 

(一) 修正第三目前段

文字，使成班人

數規定與第四點

第二款之敘寫體

例一致。 

(二) 酌修第三目後段

文字，其原但書

規定移列之一，

並增訂之二，理

由如下： 

1. 第 三 目 現 行 規

定，係就適性分

組之每班人數，

採「以不超過原

核定之班級人數

為原則，並不得

低於十二人」為

其 本 文 ， 並 以

「情形特殊或學

校經費足以支應

者，得降低至十

人」為其但書規

定。 

2. 惟因須增訂其他

但書情形及其成

班人數規定，爰

酌修第三目後段

文字，並將原但

書 規 定 移 列 之

一。 

3. 為依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發展條例

及其相關法規規

定，實踐教育機

會平等原則，確



理： 

（1） 情形特殊或學校

經費足以支應，

得降低至十人。 

（2） 學校屬本部依偏

遠地區學校分級

及認定標準第五

條規定，核定之

偏遠地區學校，

或學校增開提供

學生選習數學A或

數學B之班級，得

降 低 至 九 人 以

下。 

4. 實施適性分組教學

前，應妥善規劃與

進行學生適性輔導

及親師溝通。  

5. 分組方式、教材、

教學進度、教學方

法及評量方式，經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通過後實施，並

於學校課程計畫註

記適性分組教學之

科目。  

低於十二人。但

情形特殊或學校

經 費 足 以 支 應

者，得降低至十

人。  

4. 實施適性分組教

學前，應妥善規

劃與進行學生適

性輔導及親師溝

通。  

5. 分 組 方 式 、 教

材、教學進度、

教學方法及評量

方式，經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會通

過後實施，並於

學校課程計畫註

記適性分組教學

之科目。  

保各地區教育之

均衡發展，並因

應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之特性及需

求，爰明定屬教

育部依偏遠地區

學校分級及認定

標準第五條規定

核定之偏遠地區

學校，因應學生

學習需求規劃部

定必修課程國語

文、英語文及數

學三科目實施適

性分組教學時，

其成班人數得降

低至九人以下。 

三、 另有關增訂學校增開

提供學生選習數學 A

或數學 B 之班級，其

適性分組每班人數得

降低至九人以下，理

由如下： 

(一) 依據總綱（第十

五頁）「陸、課

程 架 構 」 、

「二、課程規劃

及 說 明 」 、

「（二）-1普通

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1.課程

規劃」之表6「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領域/科目及學

分數」規定，部

定必修一般科目

數學第二學年八

學 分 為 分 類 課

程；同表備註 3

「數學部定必修

課程於第二學年

設計兩類課程，

學生依適性發展

之需要，應選擇



一類修習」。 

(二) 查教育部一零七

年七月二十六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一零七零零六六

四七六Ｂ號令訂

定發布之「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國民中

小學暨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數學

領域」之「參、

時 間 分 配 」 及

「 伍 、 學 習 重

點」規定略以，

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十一年級必

修八學分，每週

二百分鐘，分為

A、B兩類，學生

擇一修習；對於

高數學需求的學

生，可以修習數

學A，然後修習數

學甲，對於不同

面向數學需求的

學生，可以修習

數學A，然後修習

數 學 甲 或 數 學

乙，對於低數學

需求的學生，可

以只修習數學B，

另有鑑於高中學

生 不 易 太 早 定

向，數學課程綱

要設計宜使學生

於轉軌時不致太

困難，使十一年

級修習數學 B學

生，有機會補足

數學乙所需的先

備知識而選修數

學乙。 

(三) 教學現場為兼顧



提供學生適性探

索及課務規劃需

求，多採班群方

式規劃課程（例

如 人 社 法 政 班

群、財經商管班

群、資訊理工班

群、生物醫藥班

群），為符應總

綱有關「學生依

適 性 發 展 之 需

要，應選擇一類

修習」規定，教

育 部 及 各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於備查學校課

程計畫前之檢視

作業，均規範、

要求學校每一班

群均須規劃數學A

及數學B提供學生

適性擇一修習。 

(四) 學校開課實務，

可將部分班級之

數學A、數學B規

劃於相同時段開

課，提供同一班

群但不同數學需

求者適性擇一修

習；如學校規模

小、班級數少，

則可另增開一個

班級提供不同數

學需求學生修習

（例如某校同一

年 級 僅 二 個 班

級，學校於其中

一個班級規劃開

設數學B，並於該

數學課時段增開

數學A，以供學生

適性選習）。 

(五) 承上，小規模、

少班級數學校增



開數學A或數學B

提供學生適性選

習時，為免修課

人數不足而無法

開課，以顧及學

生學習權益，爰

修正成班人數得

降 低 至 九 人 以

下。 

四、學校規劃選修課程，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課程規劃及開課方

式：  

1. 普通型學校、單科

型學校及綜合型學

校學術學程：  

（1） 學校應提供採班

群方式開課及跨

班選修課程，由

學生依其生涯進

路及興趣自主選

修，且加深加廣

選修課程應滿足

學生銜接不同進

路大學教育之需

要。 

（2） 採班群開課後有

增加授課班級數

之必要者，其增

加之班級數，以

該班群原班級數

之 零 點 五 倍 為

限。 

(3) 普通型學校應依照

學 生 興 趣 、 性

向、能力及需求

開設多元選修課

程，學生至少選

修六學分。 

2. 技術型學校及綜合

型學校專門學程：  

（1） 採同科（學程）

四、學校規劃選修課程，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課程規劃及開課

方式：  

1. 普通型學校、單

科型學校及綜合

型 學 校 學 術 學

程：  

（1） 學校應提供採

班群方式開課

及跨班選修課

程，由學生依

其生涯進路及

興 趣 自 主 選

修，且加深加

廣選修課程應

滿足學生銜接

不同進路大學

教育之需要。 

（2） 採班群開課後

有增加授課班

級 數 之 必 要

者，其增加之

班級數，以該

班群原班級數

之零點五倍為

限。 

2. 技術型學校及綜

合型學校專門學

程：  

（1） 採 同 科 （ 學

程）單班、同

科（學程）跨

班、同群跨科

一、 依據總綱（第十七

頁）「陸、課程架

構」、「二、課程規

劃 及 說 明 」 、

「（二）-1 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

「 2.規劃說明」、

「 (1) 課 程 類別 說

明 」 、 「 選 修 課

程」、「○3 選修課

程」之「 C.多元選

修」規定略以，本類

課程由各校依照學生

興趣、性向、能力與

需求開設，各校至少

提供六學分課程供學

生選修。究前開規定

意旨，係期待學生得

透過修習多元選修課

程進行適性探索，為

避免學校解讀為僅須

開設多元選修課程至

少六學分即可，爰增

訂第一款第一目之

三，以落實學生至少

選修六學分多元選修

課程，惟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之畢業

學分條件，仍依總綱

(第十九頁)「(5)畢

業學分條件」規定。 

二、 考量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及綜合型高級中

等學校專門學程實務

上有採原班級選修方



單班、同科（學

程）跨班、同群

跨科（學程）、

同校跨群或原班

級 選 修 方 式 開

課。  

（2） 為設計符應學生

進路需求之務實

致用課程，應於

課程規劃階段，

邀請產業代表共

同參與。  

3. 學校得提供其他學

校學生跨校選修之

課程，或視課程性

質及其他必要條

件，准予學生赴其

他學校選修；其修

習科目所得之成績

及學分，依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學習評

量辦法規定辦理。  

(二) 人數：每班不超過

原核定之班級人

數，並不低於十二

人。但學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每

班人數，依下列規

定辦理：  

1. 情形特殊或學校經

費足以支應者，得

降低至十人。 

2. 學校屬本部依偏遠

地區學校分級及認

定標準第五條規

定，核定之偏遠地

區學校，或學校開

設屬本土語文課

程，得降低至九人

以下。 

(三) 與大專校院合作開

課：  

（學程）或同

校跨群方式開

課。  

（2） 為設計符應學

生進路需求之

務 實 致 用 課

程，應於課程

規劃階段，邀

請產業代表共

同參與。  

3. 學校得提供其他

學校學生跨校選

修之課程，或視

課程性質及其他

必要條件，准予

學生赴其他學校

選修；其修習科

目所得之成績及

學分，依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規定辦

理。  

(二) 人數：每班不得

超過原核定之班

級人數，並不得

低於十二人。但

情形特殊或學校

經 費 足 以 支 應

者，得降低至十

人。  

(三) 與大專校院合作

開課：  

1. 學校得協調大專

校院到校開設預

修課程或選修課

程供學生選修，

或核准學生赴大

專校院選修預修

課 程 或 選 修 課

程。  

2. 學生每學年至多

得選修四學分；

其修習科目所得

式開課之需求，爰於

第一款第二目之一增

訂。 

三、 另有關酌修第二款後

段文字及其原但書規

定移列第一目，理由

如下： 

(一) 第 二 款 現 行 規

定，係就選修課

程之每班人數，

採「不得超過原

核 定 之 班 級 人

數，並不得低於

十二人」為其本

文，並以「情形

特殊或學校經費

足以支應者，得

降低至十人」為

其但書規定。 

(二) 惟因須增訂其他

但書情形及其成

班人數規定，爰

酌修第二款後段

文字，及其原但

書規定移列第一

目。 

四、 第二款增訂第二目，

理由如下： 

(一) 為依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發展條例

及其相關法規規

定，實踐教育機

會平等原則，確

保各地區教育之

均衡發展，並因

應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之特性及需

求，爰明定屬教

育部依偏遠地區

學校分級及認定

標準第五條規定

核定之偏遠地區

學校，因應學生

學習需求規劃選



1.學校得協調大專校

院到校開設預修課

程或選修課程供學

生選修，或核准學

生赴大專校院選修

預修課程或選修課

程。  

2.學生每學年至多得

選修四學分；其修

習科目所得之成績

及學分，依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學習評

量辦法規定辦理，

至得否採計或抵免

各大專校院之學

分，應依大專校院

之相關規定。  

(四) 授課師資來源、教

學大綱、學習評量

及其他相關規定：

經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通過後，納入

學校課程計畫。  

(五) 選修時間：於每學

期開學前，依第一

款規定開設選修課

程，供學生選修。  

之成績及學分，

依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規定辦理，至

得否採計或抵免

各大專校院之學

分，應依大專校

院之相關規定。  

(四) 授課師資來源、

教學大綱、學習

評量及其他相關

規定：經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會通

過後，納入學校

課程計畫。  

(五) 選修時間：於每

學期開學前，依

第一款規定開設

選修課程，供學

生選修。  

修課程時，其成

班人數得降低至

九人以下。 

(二) 另有關增訂學校

開設屬本土語文

課程，其每班人

數得降低至九人

以 下 ， 理 由 如

下： 

1. 依據總綱（第十

一頁）「陸、課

程 架 構 」 、

「二、課程規劃

及 說 明 」 、

「（一）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教

育階段」、「1.

課程規劃」之表4

「國民小學及國

民 中 學 課 程 規

劃」及「2.規劃

說明」、「（3）

本土語文/新住民

語文課程」規定

略以： 

(1) 國 民 小 學 階

段：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課

程之實施，應

由學生依實際

需求，選擇閩

南語文、客家

語文、原住民

語文（或由學

校依地區特性

（如連江縣）

及學校資源，

開 設 閩 南 語

文 、 客 家 語

文、原住民語

文以外之本土

語文供學生選

習）或新住民



語文其中一項

修習，每週一

節；其屬部定

之領域學習課

程。 

(2) 國 民 中 學 階

段：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課

程之實施，學

校應調查學生

之選修意願，

學生有修習意

願，即於彈性

學 習 課 程 開

課；其屬校訂

之彈性學習課

程。 

2. 依據總綱（第十

七頁）「陸、課

程 架 構 」 、

「二、課程規劃

及 說 明 」 、

「（二）-1普通

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2.規劃

說明」、「（1）

課程類別說明」

之「○2 校訂必修

課程」及「○3 選

修課程」之「C.

多元選修」規定

略以： 

(1) 校 訂 必 修 課

程：校訂必修

課程係延伸各

領域/科目之學

習，以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

整、實作（實

驗）、探索體

驗或為特殊需

求者設計等課

程類型為主，



用以強化學生

知能整合與生

活 應 用 之 能

力。例如：英

語 文 寫 作 專

題、第二外國

語文、自然科

學實驗、社區

服務學習、戶

外教育體驗課

程 、 公 民 實

踐 、 學 習 策

略、小論文研

究 、 本 土 語

文、議題探索

或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 

(2) 多元選修：本

類課程由各校

依 照 學 生 興

趣、性向、能

力 與 需 求 開

設，各校至少

提供六學分課

程 供 學 生 選

修。本類課程

可包括本土語

文、第二外國

語文（含新住

民語文）、全

民國防教育、

通識性課程、

跨領域/科目專

題、實作（實

驗）及探索體

驗、大學預修

課程或職涯試

探 等 各 類 課

程。 

3. 總綱於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綜

合型高級中等學

校、單科型高級

中等學校之課程



規 劃 及 規 劃 說

明，雖無有關規

劃及開設本土語

文之相關規定，

惟實務上前開三

類型學校，均得

於校訂選修課程

中規劃開設及提

供學生依需求修

習。 

4. 綜上，國民小學

教育階段每週有

一節部定領域學

習課程，學生得

依實際需求選擇

修習本土語文或

新住民語文，針

對選擇修習本土

語文者，又區分

修習閩南語文、

客家語文、原住

民語文等不同之

語別；至國民中

學教育階段，係

由學校於調查學

生選修意願後，

於彈性學習課程

規劃開設，爰亦

有規劃及開設語

別之多元性。前

開情形，均將使

得學生於高級中

等教育階段繼續

修習本土語文課

程產生更大之殊

異性，爰高級中

等學校於校訂課

程（校訂必修或

校訂選修課程）

規劃本土語文課

程時，更須同時

考量及兼顧學生

之修習語別及其

能力（程度）級



別，為顧及學生

學習權益，爰修

正成班人數得降

低至九人以下。 

五、 其餘各款未修正。 

五、學校開設一般科目之

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專

題類課程、統整課

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跨領域或跨科目之

專題類課程： 

1. 學生組成小組形式

合作學習，每小組

學生人數以三人至

五人為原則。 

2. 開班總人數二十五

人以上者，得增加

不同領域或科目教

師一人教學；並平

均配置小組組數予

每位教師。 

(二) 跨領域或跨科目之

統整課程： 

1. 同一課程時間，由

不同領域或科目教

師二人以上共同指

導同一班級學生之

協同教學。  

（1） 採教師二人全學

期授課者，得分

別列計其教學節

數，每人每週以

六節為限。 

（2） 採教師三人以上

授課或非全學期

授課者，依個別

教師實際授課節

數 核 實 支 鐘 點

費。 

2. 由教師二人以上輪

五、學校開設一般科目之

跨領域或跨科目之專

題類課程、統整課

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跨領域或跨科目

之專題類課程： 

1. 學生組成小組

形 式 合 作 學

習，每小組學

生人數以三人

至 五 人 為 原

則。 

2. 開班總人數二

十 五 人 以 上

者，得增加教

師一人教學；

並平均配置小

組組數予每位

教師。 

(二) 跨領域或跨科目

之統整課程： 

1. 同 一 課 程 時

間，由教師二

人以上共同指

導同一班級學

生 之 協 同 教

學。  

（1） 採教師二人全

學期授課者，

得分別列計其

教學節數，每

人每週以六節

為限。 

（2） 採教師三人以

上授課或非全

一、 修正第一款第二目及

第二款第一目，理由

如下： 

(一) 學校因開設一般

科目之跨領域或

跨科目之專題類

課程及跨領域或

跨科目之統整課

程，而須增加教

師進行教學之情

形，該等增加之

教師應為不同領

域 或 科 目 之 教

師，始符增加該

等教師之目的。 

(二) 為免學校解讀成

只要課程內容為

跨領域或跨科目

者，即可由同科

目教師進行專題

類或統整課程之

分 組 或 協 同 教

學，爰參照第三

款有關「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

程」之規範體例

修正，俾學校有

所依循。 

二、 為使學校於規劃跨領

域或跨科目課程及決

定所需協同教學教師

人數時，應審慎評估

各該課程需求、協同

教學教師人數之合理

性及必要性，爰針對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再以第二款第一目之



流授課之協同教

學，個別教師授課

節數達全學期授課

者，得分別列計其

教學節數。 

(三)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

作課程：實施跨科

目教學，班級學生

人數二十五人以上

者，得增加不同科

目教師一人進行協

同教學。 

    採前項第二款、第

三款之協同教學，其實

施方式應明定於課程教

學大綱，經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通過後，納入

學校課程計畫。 

學期授課者，

依個別教師實

際授課節數核

實支鐘點費。 

2. 由教師二人以

上輪流授課之

協同教學；個

別教師授課節

數達全學期授

課者，得分別

列計其教學節

數。 

(三) 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實施

跨科目教學，班

級學生人數二十

五人以上者，得

增加不同科目教

師一人進行協同

教學。 

採前項第二款、

第三款之協同教學，

其實施方式應明定於

課程教學大綱，經學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

過後，納入學校課程

計畫。 

一、之二規定明確劃

分得否列計每週教學

節數之授課教師人

數，以引導學校規劃

及實施該類課程時，

應同時審酌考量課程

屬性（是否為跨領域

或跨科目課程）、教

師教學期間與節數

（是否全學期全部節

數均授課）及協同教

學教師人數（教師二

人或教師三人以上之

協同教學）等要件。 

三、 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二

目所定教師協同教

學，其於教學現場之

實際實施方式，舉隅

如下： 

(一) 第一目：某一跨

領域課程（例如

課程內容跨國語

文、歷史），有

一個班級之學生

修習，教授該課

程之國語文、歷

史教師二人，於

該課程之實施時

間，均同時於該

班級進行協同教

學。 

(二) 第二目：某一跨

領域課程（例如

課程內容跨國語

文、歷史），有

二個班級（例如

Ａ班、Ｂ班）之

學生修習，該課

程之國語文教師

依序於Ａ班、Ｂ

班授課，歷史教

師依序於Ｂ班、

Ａ班授課，教師

二人輪流指導Ａ



班、Ｂ班，每一

班級同一時間，

僅有國語文教師

或歷史教師一人

授課。 

四、 酌修第二款第二目標

點符號，以與同款第

一目體例一致。 

五、 其餘各款未修正。 

九、學校規劃及實施部定

及校訂課程所需師

資，以校內專任、兼

任或代理教師授課為

主；必要時，得依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第三條規定辦

理。 

九、學校規劃及實施部定

及校訂課程所需師

資，以校內專任、兼

任或代理教師授課為

主；必要時，得依中

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第三條

規定辦理。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於一零九

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發

布，名稱並修正為「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爰

配合修正本點後段文字。 

 


